维府〔2025〕15号

重庆市铜梁区维新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维新镇2025年森林防火宣传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村（社区）、四板块：

为进一步加大森林防火宣传力度，提高全民防火意识，营造良好的森林防火氛围，现将《维新镇2025年森林防火宣传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遵照执行。

                     重庆市铜梁区维新镇人民政府    
                   2025年4月22日

（此件公开发布）
维新镇2025年森林防火宣传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重庆市铜梁区林业局关于印发2025年森林防火宣传工作方案的通知》（铜林便签〔2025〕22号）文件要求，为切实把宣传教育工作贯穿于森林防灭火工作全过程，不断提升社会公众森林防灭火意识，有效推动森林防灭火责任落实，树立“宣传教育不到位是森林防灭火最大隐患”和“无火便是功”理念，坚持不懈培养群众防火意识，推进宣传教育常态化、全覆盖，坚决防范森林火灾发生，结合我镇森林防火工作实际，现制定森林防灭火宣传教育工作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森林资源安全、社会稳定为目标，按照市委、市政府以及区委、区政府关于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的相关要求，坚持“预防为主”方针，突出宣传重点，创新宣传方式，多渠道、多形式、全方位、大力度开展森林防火宣传工作，将宣传贯穿森林火灾预防全过程。

二、宣传重点
要针对不同受众，突出防火宣传重点，丰富防火宣传内容，优化防火宣传方式，真正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用、言之有效。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森林火灾重要批示精神。
    （二）《森林法》《森林防火条例》《重庆市森林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
    （三）森林火灾预防、扑救及安全避险常识；
    （四）森林火灾典型案例；
    （五）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森林防火禁火令（铜府发〔2024〕10号）
    三、计划安排

（一）开展多形式森林防火宣传
    1.网络宣传。综合运用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以及手机短信、微博、微信、短视频、公交车车载视频等新媒体，广泛推广森林防火宣传视频，并组织基层党员、机关干部通过微信朋友圈、抖音等方式转发传播。及时制作、更新、维护各类森林防火宣传标语标识，发布推广森林火灾预防、扑救相关知识，扩大宣传面，提升宣传效果。
    2.传统宣传。以“十户联防”机制为抓手，签订承诺书，利用村规民约促使群众之间相互监督、相互提醒、相互制约。落实林区经营单位森林防火宣传责任，在责任区域和入山路口设立固定宣传碑牌，张贴悬挂宣传标语，加强森林防火宣传。要利用赶集日、院坝会、集中宣传日等时间，通过发放宣传单、倡议书及播放宣传音视频等方式广泛宣传森林防火。
    3.智慧宣传。出入林区的检查站、临时卡口及重要路口均设置防火码标牌，对所有人员严格实施扫码出入林区，发放防火宣传资料、播放宣传音频、张贴或播放宣传标语，智能卡口感应触发防火提醒，加强入林人员森林防火宣传教育。
    （二）抓好重点时段森林防火宣传
    1.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月活动。充分利用3月森林防火宣传月、“5.12全国防灾减灾日”、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6月安全生产月等活动，积极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全民森林防火意识，形成浓厚的森林防火氛围。
    2.突出抓好重要时间节点森林防火宣传。突出清明、五一、月半节、国庆等传统节日，以及造林季节、农事用火高峰期，针对野外火源管理开展森林防火宣传，引导林区群众移风易俗、文明祭祀，依法、依规、科学用火。
    （三）抓好重点区域森林防火宣传
    1.加强重点区域森林防火宣传标识、标牌推广。在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历史文化保护区（点）、城市公园、旅游景区，以及林区进山路口、公路、电力、电信线路沿线等重点区域、位置设置醒目的森林防火宣传标语、标牌（碑）。
    2.开展森林防火宣传“五进”活动。一是进入林区，在交通要道、进山路口等重点位置设置通俗易懂的森林防火宣传标语、横幅，设立或刷新一批醒目的森林防火永久宣传牌，在林区筑起一道宣传屏障；二是进入企业，发动林区经营单位、企业通过组织职工观看森林防火宣传视频、应急演练等方式，有效提高职工们的森林防火意识和防灭火能力；三是进入校园，组织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通过森林防火大讲堂、发放宣传卡片、播放森
林防火主题动画片等方式开展森林防火教育，形成教导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的良好局面；四是进入农村，发挥村居广播、流动宣传车等作用，营造依法治火的浓厚氛围，同时利用赶集日、院坝会、集中宣传日等时间节点，通过散发宣传单、环保袋、雨伞、纸巾、杯子等方式广泛宣传森林防火；五是进入家庭，组织镇村干部、护林员等进村入户，对林区居民，尤其是老人、小孩、智力障碍和精神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及监护人开展面对面宣传，宣传农事用火相关管理规定，引导群众破除迷信、文明祭祀，提高森林火灾防范意识。
    （四）抓好违法违规用火打击
    坚持“零容忍”态度，快侦快破森林火灾案件和查处林区及林缘违法违规野外用火行为，及时曝光火灾肇事者和违法违规用火案例，强化警示教育，起到宣传、教育、警示和震慑作用。
    四、工作要求
    （一）落实责任，周密部署。要严格落实森林火灾防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层层签订责任书，严格考核奖惩。各村（社区）主要领导是森林防火工作第一责任人，各村（社区）网格护林员为具体责任人，一旦出现火警、火灾，各村（社区）主要领导必须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靠前指挥。要严格落实“一长三员”和“十户联防”机制，林长、监管员、指导员、护林员、各联防主体要坚持巡山护林制度，把森林防火责任落实到社，落实到山头、地块、责任人头，要对本辖区内森林防火工作进行再安排、再检查、再落实，消除火灾隐患，避免森林火灾的发生。要结合实际，充分发挥村规民约作用，以村规民约明确共同履行森林防火义务。
（二）强化宣传，广泛发动。要立即动员力量，派出村干部入社进行森林防火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要通过树立标语牌、书写宣传标语，使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工作走进学校、走进社区、走进农户，努力提高全民的森林防火意识。

（三）严格管理，消除隐患。要严格控制和监管农事用火和野外用火。要把火源管理作为防火工作的第一任务，加强燃放烟花爆竹、林区上坟烧钱化纸的管理，禁止在林区燃放烟花爆竹和上坟烧钱化纸。要认真组织开展森林防火工作检查和火险隐患大排查，消除一切可能发生火灾的隐患，对进入林区的主要路段、入山路口和林下植被要组织专人进行清理。高火险天气的双休日期间，必须有专门队伍开展巡山护林，守口把关，严防死守，确保万无一失。要加大依法治火力度，严厉处罚违规用火人员，依法追究森林火灾肇事者和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四）落实预案，快速处置。要认真落实森林火情“135”早期处理机制要求，落实组织指挥、人员调配、机具装备、通信联络和后勤保障等工作，确保科学有效扑火救灾，杜绝人员伤亡事故；要准备足够的防火物资，确保满足扑火工作需要。一旦发生山火，立即启动防火预案，及时出击，迅速扑灭，做到“打早、打小、打灭”。

（五）加大资金投入，做好防火物资的储备工作。各村（社区）要立即开展对灭火物资的补充和维修，确保扑火物资的充足，时刻处于临战状态。要立即对林区坟主、本辖区内的智障人员登记造册，落实好监管责任人；对现有的灭火物资进行清理，4月底前将所缺物资储备到位。

（六）加强值班，确保信息畅通。各村（社区）必须坚持24小时值班制度，各村（社区）领导必须坚守岗位，不得脱岗、漏岗。要严格火情报告制度，一旦发生森林火灾，在组织扑救的同时，要迅速按照火灾报告制度规定的渠道和内容，及时准确上报各种火情信息，不得迟报、瞒报，对贻误战机造成重大火灾损失的，将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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